
   计划学制：4年
   毕业最低学分：160学分
   授予学位：法学学士

四、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

   （一）通识教育课程（51学分）
    修读要求：通识教育必修课程，修满39学分；通识教育选修课修满12学分。
   （二）学科基础课程（41.5学分）
    修读要求：修满学科基础课程全部41.5学分。
   （三）专业教育课程（64.5学分）
    修读要求：专业必修课程，修满48.5学分（含实践教学环节25.5学分）；专业选修课程，修满16学分。
   （四）创新创业教育实践（3学分）
    修读要求：修满3学分。

法学(海商法)专业培养方案

一、培养目标

   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，具有良好政治素质、扎实的专业理论和熟练的职业技能、合理的知识结构，系统掌
握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，具备航运法律和业务知识特长，能在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、特别是交通
运输行政主管部门、海事司法部门、航运法律服务机构、航运企业和保险企业水险部门从事法律和商务工作的
专门人才。成为具备依法执政、科学立法、依法行政、公正司法、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，
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、职业型、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。

二、培养要求

    根据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规定，在“10＋X”法学核心课程学习的基础上，本专业学生主要
学习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，系统接受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的基本训练，具有较强的运用法学理论和知识分
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  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：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
生观、价值观。
2.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，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，健全的职
业人格、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，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3. 以宪法、海商法、海事法、经济法等课程的思政化法学专业课程为核心，逐步掌握思政化法学专业课程知
识体系。
4.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；
5.掌握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法律思辨能力；
6.了解法学学科的理论前沿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；
7.熟悉和掌握民商事、海事海商法律及其相关业务；
8.掌握文献检索、资料查阅的基本方法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。

三、计划学制、毕业学分、授予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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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论

学

时

上
机

学

时

实
验

学

时

实
践

学

时

1 2 3 4 5 6 7 8

WL4201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0 8 考查 3

WL51001* 体育 4 128 128 考试 2 2 2 2

WY11001* 大学英语 12 192 192 考试 4 4 2 2

QT620010 军事理论 1 16 16 考查 2

WL41008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0 8 考试 3

XX310020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32 26 6 考试 2

WL4101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0 8 考试 3

WY120651 物流英语 2 32 32 考查 2

WY510121 雅思英语 2 32 32 考试 2

WL410090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
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5 80 72 8 考试 5

QT620020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考查

XX310010 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 0 16 6 10 考查

FX110010 刑法学 3 48 48 考试 3

FX110020 民法总论 3 48 48 考试 3

FX120040 宪法学 2 32 32 考查 2

FX120050 法学专业导论 0.5 8 8 考查 1

FX120840 中国法律史 2 32 32 考查 2

FX110080 法理学 2 32 32 考试 2

FX110650 海洋法 1.5 24 24 考试 2

FX110770 经济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20610 海商法导论 1.5 24 24 考查 2

FX110150 国际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300 合同法 3 48 48 考试 3

FX110370 侵权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420 刑事诉讼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720 国际经济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850 法律职业伦理 2 32 32 考试 2

FX110350 民事诉讼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20410 物权法 2 32 32 考查 2

FX110120 法律英语 4 64 64 考试 4

FX110190 国际私法 3 48 48 考试 3

学科基础课共计 41.5学分。要求修读门数:19，学分 41.5

学
科

基

础

课

√

课程号 课程名

通识教育必修课共计39.0学分。要求修读门数:18，学分 39.0。备注：
1.入学进行计算机应用能力测试，测试通过免修“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”，测试未通过须修读该课程。

2.大学英语需修读16学分（“8+8”模式），大一年级修读《大学英语（一）》、《大学英语（二）》，大二

年级按照《学生手册》“上海海事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法”修读，“物流英语”“雅思英语”为专业

指定必修英语特色课。

通
识

教

育

必

修

课

法学(海商法)专业培养计划

学
分

分
类

学
时

考
核

方

式

按课程学时类别显示 按学期周学时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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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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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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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X110950 班轮运输法律与实务A 3 48 48 考试 3

FX110600 船舶建造与买卖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940 公司法学 2 32 32 考试 2

FX110780 环境资源保护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2033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32 32 考查 2

FX11027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480 仲裁法 1 16 16 考试 2

FX110510 海上保险法 3 48 48 考试 3

FX110970 租船运输法律与实务A 3 48 48 考试 3

FX110910 海事法A 3 48 48 考试 3

JY120020 海上运输概论 1.5 24 24 考查 2

JY320010 海运地理 2 32 32 考查 2

WL210030 高等数学C 3 48 48 考试 3

FX120200 海关法 2 32 32 考查 2

FX120680 高级法务实训（一） 3 48 44 4 考查 3

JY120010 管理学原理 2 32 32 考查 2

JY320070 船队经营管理 2 32 32 考查 2

JY320400 船舶概论B 2 32 32 考查 2

FX120360 票据法 2 32 32 考查 2

FX120690 高级法务实训（二） 3 48 44 4 考查 3

SC120360 航海概论 2 32 32 考查 2

FX120450 证券法 1 16 16 考查 2

QT320020 信息检索 1 24 10 14 考查 2

FX110700 国际金融法 1.5 24 24 考试 2

FX110730 航运行政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10740 船舶物权法 1 16 16 考试 2

FX120100 法律逻辑学 2 32 32 考查 2

FX120440 证据法 2 32 32 考查 2

FX120620 航运法 1.5 24 24 考查 2

FX120090 法律经典著作阅读 2 32 32 考查 2

FX120400 物流法概论 2 32 32 考查 2

FX120430 英美法概论 2 32 32 考查 2

FX120460 知识产权法 2 32 32 考查 2

按课程学时类别显示
考
核

方

式

专
业

选

修

课

专
业

必

修

课

法学(海商法)专业培养计划

分
类

专业必修课共计 23.0学分。要求修读门数:10，学分 23.0

按学期周学时数

课程号 课程名
学
分

学
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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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G320050 会计学 2 32 32 考查 2

JY320210 货物学 2 32 32 考查 2

FX110640 航运金融法律与实务 2 32 32 考试 2

FX110760 海事诉讼与仲裁法 2 32 32 考试 2

FX120130 法医学 1 16 16 考查 2

FX120250 海事国际私法 1 16 16 考查 2

FX120380 亲属法 1 16 16 考查 2

QT627010 军训 0 2周 考查 √

FX127031 社会实习(一)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11 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(一)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32 社会实习(二) 1 1周 考查 √

SC127150 模拟航海 0.5 1周 考查 √

FX127012 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（二）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33 社会实习(三)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13 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（三）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20 航行实习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14 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（四）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034 社会实习(四) 1 1周 考查 √

FX127220 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 16 16周 考查 √

专
业

选

修

课

法学(海商法)专业培养计划

分
类

课程号 课程名

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要求修读3.0学分

考
核

方

式

按学期周学时数按课程学时类别显示

学
分

学
时

专业选修课共计 55.5学分。要求修读16.0学分。

实践教学环节共计 25.5学分。要求修读门数:12，学分 25.5

实
践

教

学

环

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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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时 % 学分 % 1 2 3 4 5 6 7 8

704 32.2 39 24.4 9 13 9 11

664 30.4 41.5 25.9 11 8 13 4 7

368 16.8 23 14.4 3 4 4 13

256 11.7 16 10.0

25.5 15.9

3 1.9

192 8.8 12 7.5

2184 100 160 100 20 21 25 19 11 13

法学(海商法)专业培养计划

专业选修课

创新创业教育实践

其它通识选修
课

在艺术与修养类、科学与技术类、人文与历史类、经济与管理类类中任意选择，不能选读航运特色
类、法律类课程。

思想政治教育
类

必修，至少修读1学分。

人文与历史
（中国文化部

分）类
必修，至少修读2学分。

创新与创业类 必修，至少修读1学分。

通识教育必修课

专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校长：

学科基础课

专业必修课

按学期开课情况
自主分配

实践教学环节

总计

通识教育选修课
按学期开课情况

自主分配

学
时

学

分

比

例

课程类别

通
识

教

育

选

修

课

通识教育选修课需修读12.0学分。 (备注：至少修读四大类。)

每学期总周学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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